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9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秀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江伊莉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曾秢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浚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調院偵字

第17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浚宏犯強制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林秀莉、曾秢樺、李浚宏被訴傷害部分，均公訴不受理。

    犯罪事實

一、林秀莉係居住在南投縣○○鎮○○路0000號公寓大廈社區5

樓之住戶，曾秢樺與李浚宏係男女朋友，2人共同在南投縣

○○鎮○○路0000○0號經營民間信仰米卦店鋪（下稱米卦

店）。林秀莉與曾秢樺、李浚宏互有嫌隙，其3人於民國111

年6月10日23時許，在上址米卦店前發生糾紛，林秀莉因而

受傷就醫（林秀莉、曾秢樺、李浚宏涉犯傷害部分均為公訴

不受理，詳後述）。李浚宏於翌(11)日1時5分許，見林秀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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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醫後搭乘計程車回到上開社區，欲進入社區大門返回5 樓

住處之際，基於妨害他人行使權利之犯意，持辣椒水噴霧器

朝該社區大門噴灑辣椒水，妨害林秀莉進入社區大門返家。

二、案經林秀莉訴由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報告臺灣南投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

被告李浚宏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

證據作成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

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5第2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李浚宏坦承於上開時、地，持辣椒水朝社區大門噴

灑之事實，然否認有何強制犯行，辯稱：我只有朝社區大門

口噴，沒有噴林秀莉，我沒有不讓她回家，她就站在旁邊，

隨時可以從大門進去等語，經查：

　㈠被告李浚宏與告訴人林秀莉於110年6月10日23時許，在上開

社區大門發生爭執，告訴人因此受傷就醫，於翌日1時5分許

就醫後欲返回住處之際，又與被告李浚宏發生口角，經被告

李浚宏持辣椒水朝社區大門口噴灑等情，已據被告李浚宏於

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坦認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

詢、偵訊時之證述（警卷第3-12頁、偵卷第27-30頁）、證

人即同案被告曾秢樺於警詢之證述（警卷第16-21頁）互相

吻合，並有事發當時監視器影像擷取照片12張(警卷第35-40

頁)、錄影畫面譯文2份(警卷第46-50頁)在卷可證，是上開

事實可以認定。

　㈡刑法第304條第1項稱「強暴」者，係以實力不法加諸他人，

不以直接施諸於他人為必要，即使間接施之於物體而影響他

人者，亦屬於該條所稱之「強暴」。且該所謂「強暴」，只

以所用之強暴手段足以妨害人行使權利，或足使他人行無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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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事為已足，並不以被害人之自由完全受其壓制為必要。

本案被告李浚宏與告訴人同為南投縣○○鎮○○路0000號公

寓大廈社區之住戶，告訴人本有自由通行該社區大門之權

利。被告李浚宏與告訴人於110年6月10日23時許，已在上址

米卦店前發生爭執，且爭執過程中，被告李浚宏持辣椒水噴

灑告訴人，致告訴人成傷。之後告訴人因上開傷害就醫後，

於翌日1時5分抵達上開社區大門欲返回其住處之際，又遭被

告李浚宏持辣椒水噴灑，亦經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我於翌

（11）日1時5分許，因為昨天的事剛從醫院回來，一下車就

看到李浚宏在警衛室旁邊，等我下車後拿辣椒水噴我的臉及

身體，還有拿辣椒水一直噴門的方向，不讓我上樓等語（警

卷第3-4頁），核與被告李浚宏於本院審理時自承：我沒有

不讓林秀莉回家，是林秀莉罵我，她說如果我噴她，她就要

告我，我說我噴大門可以了吧，我只朝大門噴，林秀莉就站

在旁邊，隨時可以進去等語（本院卷第114-115頁）互相符

合，可見被告李浚宏見告訴人受傷就醫後欲返家上樓，仍因

前一日晚上所發生之爭執而餘怒未平，欲再持辣椒水朝告訴

人噴灑，但經告訴人告知若被告李浚宏再持辣椒水朝其噴

灑，將訴諸法律途徑後，被告李浚宏方持辣椒水改朝社區大

門噴灑，足認被告李浚宏本有再次以辣椒水噴灑告訴人以宣

洩其不滿之情緒。而告訴人在此之前才因遭被告持辣椒水噴

灑而受傷就醫，其見被告李浚宏再持辣椒水朝社區大門噴

灑，自會害怕其若經由社區大門返回住處，將再度遭受辣椒

水波及而受有傷害，是被告李浚宏縱使未持辣椒水朝告訴人

噴灑，然其行為已係施加於其他物體上以達妨害告訴人得經

由社區大門返家之自由意思，屬於以有形實力加諸於物而對

人產生壓制其意思自由之強暴行為，且被告李浚宏主觀上實

具有藉噴灑社區大門以妨害告訴人返家之意思，被告李浚宏

辯稱其無妨害告訴人返家的強制犯意，並不可採。

　㈢綜上所述，被告李浚宏辯解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應依

法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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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李浚宏所為，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被告

李浚宏於上開時間，持續持辣椒水朝該社區大門噴灑，其行

為態樣類似，侵害同一法益，主觀上應係基於同一犯意，各

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概念，難以強行分

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論以接續犯之單純一罪。

  ㈡本院審酌被告李浚宏與告訴人為同社區住戶，素有怨隙，因

細故而持辣椒水朝社區大門噴灑之方式，妨害告訴人返家，

被告李浚宏雖否認強制犯行，然就與告訴人互告傷害部分，

其2人已於本院成立調解，被告李浚宏已賠償告訴人損害，

告訴人亦同意不再追究被告李浚宏之本案強制罪刑責（本院

卷第57-58頁調解成立筆錄），及被告李浚宏於本院審理時

自陳國中畢業、從事宮廟的米卦店工作、月收入不一定，需

要扶養姑姑等一切量刑事項，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被告李浚宏所持用之辣椒水噴霧器，為其所有，固供其為強

制犯行所用之物，然衡量該物品價值不高、容易取得，又未

扣案，宣告沒收對於預防被告再犯之效用不大，亦徒增執行

程序勞費，欠缺刑法上重要性，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

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貳、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林秀莉於111年6月10日23時許步行經過上址米卦店時，

與被告曾秢樺發生口角，被告曾秢樺與被告李浚宏即共同基

於傷害之犯意聯絡，由被告李浚宏自米卦店內拿出辣椒水噴

霧器朝被告林秀莉噴灑辣椒水，被告曾秢樺再徒手毆打及朝

被告林秀莉丟擲安全帽；被告林秀莉亦基於傷害之犯意，徒

手及持安全帽毆打被告曾秢樺、李浚宏，被告林秀莉因而受

有四肢擦挫傷、右側眼眶周圍挫傷、右眼結膜下出血之傷

害；被告曾秢樺受有右大腿挫傷之傷害；被告李浚宏則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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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前臂瘀傷之傷害。

  ㈡被告林秀莉於同年月13日16時53分許自外返回其居住社區之

警衛室時，欲查看社區監視錄影紀錄而與社區警衛發生爭

論，被告曾秢樺見狀，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持噴霧器朝被告

林秀莉噴水，並徒手毆打被告林秀莉；被告林秀莉亦基於傷

害之犯意，徒手毆打被告曾秢樺。被告林秀莉因而受有右膝

擦傷、頭皮鈍傷之傷害；被告曾秢樺受有左上臂多處瘀傷之

傷害。

二、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

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

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本件被告林秀莉提告被告曾秢樺、李浚宏傷害，而被告曾秢

樺、李浚宏亦對被告林秀莉提告傷害，起訴書認被告3人均

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依刑法第287條本文規

定，須告訴乃論。茲因被告林秀莉撤回對被告曾秢樺、李浚

宏之傷害告訴，被告曾秢樺、李浚宏亦撤回對被告林秀莉之

傷害告訴，有撤回告訴狀2份在卷可憑，依照前述說明，本

件傷害部分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

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岱霖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淑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9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邁揚

　　　　　　　　　                  法  官  林昱志

　　　　　　　　　                  法  官  顏代容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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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20　　日

                                    書記官  廖佳慧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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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9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秀莉








選任辯護人  江伊莉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曾秢樺






            李浚宏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調院偵字第17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浚宏犯強制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秀莉、曾秢樺、李浚宏被訴傷害部分，均公訴不受理。
    犯罪事實
一、林秀莉係居住在南投縣○○鎮○○路0000號公寓大廈社區5樓之住戶，曾秢樺與李浚宏係男女朋友，2人共同在南投縣○○鎮○○路0000○0號經營民間信仰米卦店鋪（下稱米卦店）。林秀莉與曾秢樺、李浚宏互有嫌隙，其3人於民國111年6月10日23時許，在上址米卦店前發生糾紛，林秀莉因而受傷就醫（林秀莉、曾秢樺、李浚宏涉犯傷害部分均為公訴不受理，詳後述）。李浚宏於翌(11)日1時5分許，見林秀莉就醫後搭乘計程車回到上開社區，欲進入社區大門返回5 樓住處之際，基於妨害他人行使權利之犯意，持辣椒水噴霧器朝該社區大門噴灑辣椒水，妨害林秀莉進入社區大門返家。
二、案經林秀莉訴由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報告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李浚宏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李浚宏坦承於上開時、地，持辣椒水朝社區大門噴灑之事實，然否認有何強制犯行，辯稱：我只有朝社區大門口噴，沒有噴林秀莉，我沒有不讓她回家，她就站在旁邊，隨時可以從大門進去等語，經查：
　㈠被告李浚宏與告訴人林秀莉於110年6月10日23時許，在上開社區大門發生爭執，告訴人因此受傷就醫，於翌日1時5分許就醫後欲返回住處之際，又與被告李浚宏發生口角，經被告李浚宏持辣椒水朝社區大門口噴灑等情，已據被告李浚宏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坦認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訊時之證述（警卷第3-12頁、偵卷第27-30頁）、證人即同案被告曾秢樺於警詢之證述（警卷第16-21頁）互相吻合，並有事發當時監視器影像擷取照片12張(警卷第35-40頁)、錄影畫面譯文2份(警卷第46-50頁)在卷可證，是上開事實可以認定。
　㈡刑法第304條第1項稱「強暴」者，係以實力不法加諸他人，不以直接施諸於他人為必要，即使間接施之於物體而影響他人者，亦屬於該條所稱之「強暴」。且該所謂「強暴」，只以所用之強暴手段足以妨害人行使權利，或足使他人行無義務之事為已足，並不以被害人之自由完全受其壓制為必要。本案被告李浚宏與告訴人同為南投縣○○鎮○○路0000號公寓大廈社區之住戶，告訴人本有自由通行該社區大門之權利。被告李浚宏與告訴人於110年6月10日23時許，已在上址米卦店前發生爭執，且爭執過程中，被告李浚宏持辣椒水噴灑告訴人，致告訴人成傷。之後告訴人因上開傷害就醫後，於翌日1時5分抵達上開社區大門欲返回其住處之際，又遭被告李浚宏持辣椒水噴灑，亦經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我於翌（11）日1時5分許，因為昨天的事剛從醫院回來，一下車就看到李浚宏在警衛室旁邊，等我下車後拿辣椒水噴我的臉及身體，還有拿辣椒水一直噴門的方向，不讓我上樓等語（警卷第3-4頁），核與被告李浚宏於本院審理時自承：我沒有不讓林秀莉回家，是林秀莉罵我，她說如果我噴她，她就要告我，我說我噴大門可以了吧，我只朝大門噴，林秀莉就站在旁邊，隨時可以進去等語（本院卷第114-115頁）互相符合，可見被告李浚宏見告訴人受傷就醫後欲返家上樓，仍因前一日晚上所發生之爭執而餘怒未平，欲再持辣椒水朝告訴人噴灑，但經告訴人告知若被告李浚宏再持辣椒水朝其噴灑，將訴諸法律途徑後，被告李浚宏方持辣椒水改朝社區大門噴灑，足認被告李浚宏本有再次以辣椒水噴灑告訴人以宣洩其不滿之情緒。而告訴人在此之前才因遭被告持辣椒水噴灑而受傷就醫，其見被告李浚宏再持辣椒水朝社區大門噴灑，自會害怕其若經由社區大門返回住處，將再度遭受辣椒水波及而受有傷害，是被告李浚宏縱使未持辣椒水朝告訴人噴灑，然其行為已係施加於其他物體上以達妨害告訴人得經由社區大門返家之自由意思，屬於以有形實力加諸於物而對人產生壓制其意思自由之強暴行為，且被告李浚宏主觀上實具有藉噴灑社區大門以妨害告訴人返家之意思，被告李浚宏辯稱其無妨害告訴人返家的強制犯意，並不可採。
　㈢綜上所述，被告李浚宏辯解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李浚宏所為，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被告李浚宏於上開時間，持續持辣椒水朝該社區大門噴灑，其行為態樣類似，侵害同一法益，主觀上應係基於同一犯意，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概念，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論以接續犯之單純一罪。
  ㈡本院審酌被告李浚宏與告訴人為同社區住戶，素有怨隙，因細故而持辣椒水朝社區大門噴灑之方式，妨害告訴人返家，被告李浚宏雖否認強制犯行，然就與告訴人互告傷害部分，其2人已於本院成立調解，被告李浚宏已賠償告訴人損害，告訴人亦同意不再追究被告李浚宏之本案強制罪刑責（本院卷第57-58頁調解成立筆錄），及被告李浚宏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國中畢業、從事宮廟的米卦店工作、月收入不一定，需要扶養姑姑等一切量刑事項，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被告李浚宏所持用之辣椒水噴霧器，為其所有，固供其為強制犯行所用之物，然衡量該物品價值不高、容易取得，又未扣案，宣告沒收對於預防被告再犯之效用不大，亦徒增執行程序勞費，欠缺刑法上重要性，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貳、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林秀莉於111年6月10日23時許步行經過上址米卦店時，與被告曾秢樺發生口角，被告曾秢樺與被告李浚宏即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由被告李浚宏自米卦店內拿出辣椒水噴霧器朝被告林秀莉噴灑辣椒水，被告曾秢樺再徒手毆打及朝被告林秀莉丟擲安全帽；被告林秀莉亦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及持安全帽毆打被告曾秢樺、李浚宏，被告林秀莉因而受有四肢擦挫傷、右側眼眶周圍挫傷、右眼結膜下出血之傷害；被告曾秢樺受有右大腿挫傷之傷害；被告李浚宏則受有左前臂瘀傷之傷害。
  ㈡被告林秀莉於同年月13日16時53分許自外返回其居住社區之警衛室時，欲查看社區監視錄影紀錄而與社區警衛發生爭論，被告曾秢樺見狀，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持噴霧器朝被告林秀莉噴水，並徒手毆打被告林秀莉；被告林秀莉亦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毆打被告曾秢樺。被告林秀莉因而受有右膝擦傷、頭皮鈍傷之傷害；被告曾秢樺受有左上臂多處瘀傷之傷害。
二、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本件被告林秀莉提告被告曾秢樺、李浚宏傷害，而被告曾秢樺、李浚宏亦對被告林秀莉提告傷害，起訴書認被告3人均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依刑法第287條本文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被告林秀莉撤回對被告曾秢樺、李浚宏之傷害告訴，被告曾秢樺、李浚宏亦撤回對被告林秀莉之傷害告訴，有撤回告訴狀2份在卷可憑，依照前述說明，本件傷害部分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岱霖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淑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9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邁揚
　　　　　　　　　                  法  官  林昱志
　　　　　　　　　                  法  官  顏代容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20　　日
                                    書記官  廖佳慧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9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秀莉




選任辯護人  江伊莉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曾秢樺



            李浚宏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調院偵字
第17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浚宏犯強制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林秀莉、曾秢樺、李浚宏被訴傷害部分，均公訴不受理。
    犯罪事實
一、林秀莉係居住在南投縣○○鎮○○路0000號公寓大廈社區5樓之
    住戶，曾秢樺與李浚宏係男女朋友，2人共同在南投縣○○鎮○
    ○路0000○0號經營民間信仰米卦店鋪（下稱米卦店）。林秀
    莉與曾秢樺、李浚宏互有嫌隙，其3人於民國111年6月10日2
    3時許，在上址米卦店前發生糾紛，林秀莉因而受傷就醫（
    林秀莉、曾秢樺、李浚宏涉犯傷害部分均為公訴不受理，詳
    後述）。李浚宏於翌(11)日1時5分許，見林秀莉就醫後搭乘
    計程車回到上開社區，欲進入社區大門返回5 樓住處之際，
    基於妨害他人行使權利之犯意，持辣椒水噴霧器朝該社區大
    門噴灑辣椒水，妨害林秀莉進入社區大門返家。
二、案經林秀莉訴由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報告臺灣南投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
    被告李浚宏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
    證據作成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
    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5第2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李浚宏坦承於上開時、地，持辣椒水朝社區大門噴
    灑之事實，然否認有何強制犯行，辯稱：我只有朝社區大門
    口噴，沒有噴林秀莉，我沒有不讓她回家，她就站在旁邊，
    隨時可以從大門進去等語，經查：
　㈠被告李浚宏與告訴人林秀莉於110年6月10日23時許，在上開
    社區大門發生爭執，告訴人因此受傷就醫，於翌日1時5分許
    就醫後欲返回住處之際，又與被告李浚宏發生口角，經被告
    李浚宏持辣椒水朝社區大門口噴灑等情，已據被告李浚宏於
    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坦認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
    詢、偵訊時之證述（警卷第3-12頁、偵卷第27-30頁）、證
    人即同案被告曾秢樺於警詢之證述（警卷第16-21頁）互相
    吻合，並有事發當時監視器影像擷取照片12張(警卷第35-40
    頁)、錄影畫面譯文2份(警卷第46-50頁)在卷可證，是上開
    事實可以認定。
　㈡刑法第304條第1項稱「強暴」者，係以實力不法加諸他人，
    不以直接施諸於他人為必要，即使間接施之於物體而影響他
    人者，亦屬於該條所稱之「強暴」。且該所謂「強暴」，只
    以所用之強暴手段足以妨害人行使權利，或足使他人行無義
    務之事為已足，並不以被害人之自由完全受其壓制為必要。
    本案被告李浚宏與告訴人同為南投縣○○鎮○○路0000號公寓大
    廈社區之住戶，告訴人本有自由通行該社區大門之權利。被
    告李浚宏與告訴人於110年6月10日23時許，已在上址米卦店
    前發生爭執，且爭執過程中，被告李浚宏持辣椒水噴灑告訴
    人，致告訴人成傷。之後告訴人因上開傷害就醫後，於翌日
    1時5分抵達上開社區大門欲返回其住處之際，又遭被告李浚
    宏持辣椒水噴灑，亦經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我於翌（11）
    日1時5分許，因為昨天的事剛從醫院回來，一下車就看到李
    浚宏在警衛室旁邊，等我下車後拿辣椒水噴我的臉及身體，
    還有拿辣椒水一直噴門的方向，不讓我上樓等語（警卷第3-
    4頁），核與被告李浚宏於本院審理時自承：我沒有不讓林
    秀莉回家，是林秀莉罵我，她說如果我噴她，她就要告我，
    我說我噴大門可以了吧，我只朝大門噴，林秀莉就站在旁邊
    ，隨時可以進去等語（本院卷第114-115頁）互相符合，可
    見被告李浚宏見告訴人受傷就醫後欲返家上樓，仍因前一日
    晚上所發生之爭執而餘怒未平，欲再持辣椒水朝告訴人噴灑
    ，但經告訴人告知若被告李浚宏再持辣椒水朝其噴灑，將訴
    諸法律途徑後，被告李浚宏方持辣椒水改朝社區大門噴灑，
    足認被告李浚宏本有再次以辣椒水噴灑告訴人以宣洩其不滿
    之情緒。而告訴人在此之前才因遭被告持辣椒水噴灑而受傷
    就醫，其見被告李浚宏再持辣椒水朝社區大門噴灑，自會害
    怕其若經由社區大門返回住處，將再度遭受辣椒水波及而受
    有傷害，是被告李浚宏縱使未持辣椒水朝告訴人噴灑，然其
    行為已係施加於其他物體上以達妨害告訴人得經由社區大門
    返家之自由意思，屬於以有形實力加諸於物而對人產生壓制
    其意思自由之強暴行為，且被告李浚宏主觀上實具有藉噴灑
    社區大門以妨害告訴人返家之意思，被告李浚宏辯稱其無妨
    害告訴人返家的強制犯意，並不可採。
　㈢綜上所述，被告李浚宏辯解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應依
    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李浚宏所為，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被告
    李浚宏於上開時間，持續持辣椒水朝該社區大門噴灑，其行
    為態樣類似，侵害同一法益，主觀上應係基於同一犯意，各
    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概念，難以強行分開
    ，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論以接續犯之單純一罪。
  ㈡本院審酌被告李浚宏與告訴人為同社區住戶，素有怨隙，因
    細故而持辣椒水朝社區大門噴灑之方式，妨害告訴人返家，
    被告李浚宏雖否認強制犯行，然就與告訴人互告傷害部分，
    其2人已於本院成立調解，被告李浚宏已賠償告訴人損害，
    告訴人亦同意不再追究被告李浚宏之本案強制罪刑責（本院
    卷第57-58頁調解成立筆錄），及被告李浚宏於本院審理時
    自陳國中畢業、從事宮廟的米卦店工作、月收入不一定，需
    要扶養姑姑等一切量刑事項，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被告李浚宏所持用之辣椒水噴霧器，為其所有，固供其為強
    制犯行所用之物，然衡量該物品價值不高、容易取得，又未
    扣案，宣告沒收對於預防被告再犯之效用不大，亦徒增執行
    程序勞費，欠缺刑法上重要性，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
    ，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貳、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林秀莉於111年6月10日23時許步行經過上址米卦店時，
    與被告曾秢樺發生口角，被告曾秢樺與被告李浚宏即共同基
    於傷害之犯意聯絡，由被告李浚宏自米卦店內拿出辣椒水噴
    霧器朝被告林秀莉噴灑辣椒水，被告曾秢樺再徒手毆打及朝
    被告林秀莉丟擲安全帽；被告林秀莉亦基於傷害之犯意，徒
    手及持安全帽毆打被告曾秢樺、李浚宏，被告林秀莉因而受
    有四肢擦挫傷、右側眼眶周圍挫傷、右眼結膜下出血之傷害
    ；被告曾秢樺受有右大腿挫傷之傷害；被告李浚宏則受有左
    前臂瘀傷之傷害。
  ㈡被告林秀莉於同年月13日16時53分許自外返回其居住社區之
    警衛室時，欲查看社區監視錄影紀錄而與社區警衛發生爭論
    ，被告曾秢樺見狀，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持噴霧器朝被告林
    秀莉噴水，並徒手毆打被告林秀莉；被告林秀莉亦基於傷害
    之犯意，徒手毆打被告曾秢樺。被告林秀莉因而受有右膝擦
    傷、頭皮鈍傷之傷害；被告曾秢樺受有左上臂多處瘀傷之傷
    害。
二、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
    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
    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本件被告林秀莉提告被告曾秢樺、李浚宏傷害，而被告曾秢
    樺、李浚宏亦對被告林秀莉提告傷害，起訴書認被告3人均
    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依刑法第287條本文規定
    ，須告訴乃論。茲因被告林秀莉撤回對被告曾秢樺、李浚宏
    之傷害告訴，被告曾秢樺、李浚宏亦撤回對被告林秀莉之傷
    害告訴，有撤回告訴狀2份在卷可憑，依照前述說明，本件
    傷害部分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
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岱霖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淑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9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邁揚
　　　　　　　　　                  法  官  林昱志
　　　　　　　　　                  法  官  顏代容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
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20　　日
                                    書記官  廖佳慧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9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秀莉




選任辯護人  江伊莉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曾秢樺



            李浚宏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調院偵字第17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浚宏犯強制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秀莉、曾秢樺、李浚宏被訴傷害部分，均公訴不受理。
    犯罪事實
一、林秀莉係居住在南投縣○○鎮○○路0000號公寓大廈社區5樓之住戶，曾秢樺與李浚宏係男女朋友，2人共同在南投縣○○鎮○○路0000○0號經營民間信仰米卦店鋪（下稱米卦店）。林秀莉與曾秢樺、李浚宏互有嫌隙，其3人於民國111年6月10日23時許，在上址米卦店前發生糾紛，林秀莉因而受傷就醫（林秀莉、曾秢樺、李浚宏涉犯傷害部分均為公訴不受理，詳後述）。李浚宏於翌(11)日1時5分許，見林秀莉就醫後搭乘計程車回到上開社區，欲進入社區大門返回5 樓住處之際，基於妨害他人行使權利之犯意，持辣椒水噴霧器朝該社區大門噴灑辣椒水，妨害林秀莉進入社區大門返家。
二、案經林秀莉訴由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報告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李浚宏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李浚宏坦承於上開時、地，持辣椒水朝社區大門噴灑之事實，然否認有何強制犯行，辯稱：我只有朝社區大門口噴，沒有噴林秀莉，我沒有不讓她回家，她就站在旁邊，隨時可以從大門進去等語，經查：
　㈠被告李浚宏與告訴人林秀莉於110年6月10日23時許，在上開社區大門發生爭執，告訴人因此受傷就醫，於翌日1時5分許就醫後欲返回住處之際，又與被告李浚宏發生口角，經被告李浚宏持辣椒水朝社區大門口噴灑等情，已據被告李浚宏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坦認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訊時之證述（警卷第3-12頁、偵卷第27-30頁）、證人即同案被告曾秢樺於警詢之證述（警卷第16-21頁）互相吻合，並有事發當時監視器影像擷取照片12張(警卷第35-40頁)、錄影畫面譯文2份(警卷第46-50頁)在卷可證，是上開事實可以認定。
　㈡刑法第304條第1項稱「強暴」者，係以實力不法加諸他人，不以直接施諸於他人為必要，即使間接施之於物體而影響他人者，亦屬於該條所稱之「強暴」。且該所謂「強暴」，只以所用之強暴手段足以妨害人行使權利，或足使他人行無義務之事為已足，並不以被害人之自由完全受其壓制為必要。本案被告李浚宏與告訴人同為南投縣○○鎮○○路0000號公寓大廈社區之住戶，告訴人本有自由通行該社區大門之權利。被告李浚宏與告訴人於110年6月10日23時許，已在上址米卦店前發生爭執，且爭執過程中，被告李浚宏持辣椒水噴灑告訴人，致告訴人成傷。之後告訴人因上開傷害就醫後，於翌日1時5分抵達上開社區大門欲返回其住處之際，又遭被告李浚宏持辣椒水噴灑，亦經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我於翌（11）日1時5分許，因為昨天的事剛從醫院回來，一下車就看到李浚宏在警衛室旁邊，等我下車後拿辣椒水噴我的臉及身體，還有拿辣椒水一直噴門的方向，不讓我上樓等語（警卷第3-4頁），核與被告李浚宏於本院審理時自承：我沒有不讓林秀莉回家，是林秀莉罵我，她說如果我噴她，她就要告我，我說我噴大門可以了吧，我只朝大門噴，林秀莉就站在旁邊，隨時可以進去等語（本院卷第114-115頁）互相符合，可見被告李浚宏見告訴人受傷就醫後欲返家上樓，仍因前一日晚上所發生之爭執而餘怒未平，欲再持辣椒水朝告訴人噴灑，但經告訴人告知若被告李浚宏再持辣椒水朝其噴灑，將訴諸法律途徑後，被告李浚宏方持辣椒水改朝社區大門噴灑，足認被告李浚宏本有再次以辣椒水噴灑告訴人以宣洩其不滿之情緒。而告訴人在此之前才因遭被告持辣椒水噴灑而受傷就醫，其見被告李浚宏再持辣椒水朝社區大門噴灑，自會害怕其若經由社區大門返回住處，將再度遭受辣椒水波及而受有傷害，是被告李浚宏縱使未持辣椒水朝告訴人噴灑，然其行為已係施加於其他物體上以達妨害告訴人得經由社區大門返家之自由意思，屬於以有形實力加諸於物而對人產生壓制其意思自由之強暴行為，且被告李浚宏主觀上實具有藉噴灑社區大門以妨害告訴人返家之意思，被告李浚宏辯稱其無妨害告訴人返家的強制犯意，並不可採。
　㈢綜上所述，被告李浚宏辯解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李浚宏所為，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被告李浚宏於上開時間，持續持辣椒水朝該社區大門噴灑，其行為態樣類似，侵害同一法益，主觀上應係基於同一犯意，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概念，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論以接續犯之單純一罪。
  ㈡本院審酌被告李浚宏與告訴人為同社區住戶，素有怨隙，因細故而持辣椒水朝社區大門噴灑之方式，妨害告訴人返家，被告李浚宏雖否認強制犯行，然就與告訴人互告傷害部分，其2人已於本院成立調解，被告李浚宏已賠償告訴人損害，告訴人亦同意不再追究被告李浚宏之本案強制罪刑責（本院卷第57-58頁調解成立筆錄），及被告李浚宏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國中畢業、從事宮廟的米卦店工作、月收入不一定，需要扶養姑姑等一切量刑事項，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被告李浚宏所持用之辣椒水噴霧器，為其所有，固供其為強制犯行所用之物，然衡量該物品價值不高、容易取得，又未扣案，宣告沒收對於預防被告再犯之效用不大，亦徒增執行程序勞費，欠缺刑法上重要性，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貳、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林秀莉於111年6月10日23時許步行經過上址米卦店時，與被告曾秢樺發生口角，被告曾秢樺與被告李浚宏即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由被告李浚宏自米卦店內拿出辣椒水噴霧器朝被告林秀莉噴灑辣椒水，被告曾秢樺再徒手毆打及朝被告林秀莉丟擲安全帽；被告林秀莉亦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及持安全帽毆打被告曾秢樺、李浚宏，被告林秀莉因而受有四肢擦挫傷、右側眼眶周圍挫傷、右眼結膜下出血之傷害；被告曾秢樺受有右大腿挫傷之傷害；被告李浚宏則受有左前臂瘀傷之傷害。
  ㈡被告林秀莉於同年月13日16時53分許自外返回其居住社區之警衛室時，欲查看社區監視錄影紀錄而與社區警衛發生爭論，被告曾秢樺見狀，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持噴霧器朝被告林秀莉噴水，並徒手毆打被告林秀莉；被告林秀莉亦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毆打被告曾秢樺。被告林秀莉因而受有右膝擦傷、頭皮鈍傷之傷害；被告曾秢樺受有左上臂多處瘀傷之傷害。
二、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本件被告林秀莉提告被告曾秢樺、李浚宏傷害，而被告曾秢樺、李浚宏亦對被告林秀莉提告傷害，起訴書認被告3人均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依刑法第287條本文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被告林秀莉撤回對被告曾秢樺、李浚宏之傷害告訴，被告曾秢樺、李浚宏亦撤回對被告林秀莉之傷害告訴，有撤回告訴狀2份在卷可憑，依照前述說明，本件傷害部分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岱霖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淑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9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邁揚
　　　　　　　　　                  法  官  林昱志
　　　　　　　　　                  法  官  顏代容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20　　日
                                    書記官  廖佳慧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